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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欧盟税法是欧盟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体现了欧盟在税收一体

化领域的成果ꎮ 通过行使«欧洲联盟运行条约»赋予的管辖权ꎬ欧洲法院在监督和保障欧

盟税收一体化的实现、确保对欧盟税法的统一解释、确立税法领域的法律原则ꎬ以及维护

成员国的税收主权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随着欧盟税收实践的

发展ꎬ欧洲法院也开始在成员国间税收协定争端的解决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ꎮ 同时ꎬ欧
洲法院只是欧盟治理结构中的“一驾马车”ꎬ欧盟税法的发展离不开欧洲法院与其他欧盟

机构之间的相互配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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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税法是欧盟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体现了欧盟在税收一体化领域

的发展成果ꎮ 其中ꎬ司法机构的介入是欧盟税法发展的一大特色ꎮ 作为欧盟治理结构

的重要一环ꎬ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法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ꎮ 本文首先对欧盟

税法发展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简要介绍ꎬ其次对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法发展中

的作用进行了归纳和分析ꎬ最后提出了相关法律思考ꎮ

一　 欧盟税法发展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特征

作为自成一类的法律体系ꎬ欧盟法的特殊性与欧洲一体化的演进性紧密相连ꎮ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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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ꎬ欧盟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ꎮ① 其中ꎬ欧盟税法作

为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体现了欧盟在税收一体化领域的成果ꎮ 长期以来ꎬ为

了消除成员国间的税收壁垒ꎬ构建一个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都能自由流动的单一市

场ꎬ欧盟机构一直致力于推进成员国间的税收协调ꎮ 经过多年的努力ꎬ欧盟税收协调

不断加强ꎮ 目前ꎬ欧盟已成为世界上税收一体化层次最高、范围最大的区域经济体ꎬ欧

盟税法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范体系ꎮ

(一)欧盟税法发展的基本历程

(１)欧盟税收一体化的起点:关税同盟的建立

关税同盟是欧盟的重要基石之一ꎬ同时也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起点ꎮ 根据«罗马

条约»第 ２３ 条第 １ 款(现为«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８ 条)的规定:“共同体应以关税

同盟为基础ꎬ关税同盟涉及一切商品交换ꎬ包括在各成员国间废止进口税和出口税以

及具有同等作用的一切捐税ꎬ并在同第三方国家的关系上采取共同的关税税率ꎬ对同

一种来自关税同盟外的商品ꎬ在同盟的各成员国海关都征收同样的关税ꎮ”第 ２５ 条

(现为«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３０ 条)则进一步强调:“禁止在成员国之间征收进出口

关税和与关税具有相同作用的捐税ꎮ 这种禁止也应适用于具有财政性质的关税ꎮ”因

此ꎬ欧盟税收协调的历史首先是从关税协调开始的ꎬ早在欧洲共同体创立之初ꎬ关税问

题就已经摆上优先日程ꎬ而且协调力度非常大ꎮ 在短短 １０ 年的时间里(截至 １９６８

年)ꎬ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税已全部废除ꎬ从而为欧盟的税收一体化开启了一个很

好的开端ꎮ 欧盟关税协调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ꎬ欧盟取消了各成员国间的

关税ꎻ对外ꎬ在同第三方国家的关系上ꎬ欧盟采取了共同的关税率ꎮ②

(２)欧盟税收一体化的推进:间接税领域的有力协调

在间接税领域ꎬ欧盟通过了一系列增值税和消费税指令ꎬ有力地实现了各成员国

间接税制度的一体化ꎮ 以增值税这一欧盟成员国最主要的间接税税种为例ꎬ欧盟增值

税指令对增值税的纳税人、应税事项、税基、税率、税收征管等事项进行了系统性的规

定ꎮ③ 由于这些指令具有法律约束力ꎬ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应参照指令的立法模式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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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条款转化为国内法ꎬ因此ꎬ各成员国的间接税立法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趋同化ꎮ

(３)欧盟税收一体化的瓶颈:直接税领域的协调程度十分有限

相比于关税和间接税ꎬ欧盟直接税协调的进展十分缓慢ꎮ 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

约»第 １１５ 条ꎬ欧盟如果要在直接税领域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令ꎬ需要由欧盟理事

会与欧洲议会和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协商后ꎬ以全体一致的方式表决通过ꎮ 这个“全体

一致同意”的表决方式意味着每个成员国对于议案都有“一票否决权”ꎮ 在各个成员

国的经济状况和直接税制差异巨大的情况下ꎬ要取得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困难重

重ꎮ① 因此ꎬ时至今日ꎬ欧盟在直接税领域仅仅颁布了«合并指令»«母子公司指令»和

«储蓄税指令»等为数不多的指令ꎬ协调的范围十分零散和有限ꎮ

(二)欧盟税法发展的主要特征

回顾上述历程可以看出ꎬ欧盟税法的发展主要具有三方面的特征:首先ꎬ经过长期

的发展ꎬ欧盟税法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ꎮ 从法律渊源来看ꎬ欧

盟税法是由欧盟基本条约、一般法律原则、欧盟机构立法、欧盟软法和欧洲法院判决中

与税收相关的部分组成的复杂体系ꎮ 从内容来看ꎬ欧盟税法既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领

域的实体法规范ꎬ还包括税收征管合作、税收争端解决等方面的程序法规范ꎮ 其次ꎬ从

历史的角度来看ꎬ欧盟税法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ꎬ并且在不同的税种领域ꎬ欧盟税

收一体化的程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ꎮ 在关税方面ꎬ欧盟取消了各成员国间的关税ꎬ统

一了共同海关税则ꎬ建立了关税同盟ꎮ 在间接税方面ꎬ欧盟通过了增值税、消费税等一

系列法规ꎬ有力地协调了各国的间接税制度ꎮ 在直接税方面ꎬ虽然欧盟在避免双重征

税、反避税和税收征管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ꎬ②但总体而言ꎬ欧盟在直接税领域的协

调程度仍然十分有限ꎮ 最后ꎬ欧盟税法的发展是由各种不同的法律主体共同推动的ꎬ

欧盟机构、欧盟成员国、纳税人乃至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可能对欧盟税法的发展产

生一定的影响ꎮ

二　 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法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欧盟税收一体化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ꎬ而在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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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司法机构的介入是欧盟税收一体化的一大特色ꎮ 传统的国际税收争端并没有一个

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超国家司法机构来予以解决ꎬ但欧盟是一个“具有超国家因素”的

国际组织ꎬ在其框架下的欧洲法院ꎬ在欧盟税法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①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欧洲法院共审结税收案件 １８７３ 件ꎮ 从涉及的税种来看ꎬ直

接税案件共有 ３９６ 件ꎬ②间接税案件共有 １４７７ 件(含关税案件 ４８０ 件、增值税案件 ９３７

件、消费税案件 ６０ 件)ꎬ③间接税案件的数量远远高于直接税案件的数量ꎮ 总体而言ꎬ

通过审理税收案件ꎬ欧洲法院在监督和保障欧盟税收一体化的实现ꎬ确保对欧盟税法

的统一解释ꎬ发展出税法领域的法律原则ꎬ以及维护成员国的税收主权和纳税人的合

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随着欧盟税收实践的发展ꎬ欧洲法

院也开始在成员国间税收协定争端的解决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ꎮ

图 １　 欧洲法院审结的税收案件数量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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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督和保障欧盟税收一体化的实现

欧盟税收一体化的协调机制包括积极协调和消极协调ꎬ二者相辅相成ꎬ共同发挥

作用ꎮ 积极协调是指通过建立欧盟一级的法律来协调成员国政策ꎬ促使国家法规和立

场的趋同化ꎮ 消极协调是指通过条约、共同体的法规和欧洲法院的判决ꎬ禁止成员国

实施违背共同体政策的行为ꎮ 积极协调的作用是明显的ꎬ但其范围受制于成员国主权

让渡情况ꎮ 因此ꎬ在成员国不愿让渡主权的领域ꎬ积极协调的作用有限ꎬ此时ꎬ便需要

借助消极协调的机制ꎮ①

欧洲法院通过对成员国税法是否符合欧盟税法进行审查ꎬ从而监督和保障欧盟税

收一体化的实现ꎮ 这一职能主要依靠欧洲法院行使对欧盟成员国行为进行审查的管

辖权来实现ꎮ 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５８ 条至第 ２６０ 条的规定ꎬ如果委员会认

为某一成员国未能履行«欧洲联盟条约»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的某项义务ꎬ委员会

在给予该国发表其看法的机会后ꎬ应就此问题提出说明理由的意见ꎮ 如果该国不在委

员会规定的期间内执行委员会的意见ꎬ委员会可以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ꎮ 任何成员国

如果认为另一成员国未能履行«欧洲联盟条约»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的某项义务ꎬ

也可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ꎬ但在起诉之前ꎬ应先将此事提交委员会ꎬ请求委员会予以解

决ꎮ 如果欧洲法院认为某一成员国未能履行条约义务ꎬ则该成员国有义务采取为执行

法院判决所应采取的措施ꎬ并且欧洲法院对不遵守其先前有关判决的成员国拥有处以

罚金的权力ꎮ 此外ꎬ欧洲法院审理的一些先行裁决案件和无效宣告案件也涉及成员国

税法是否符合欧盟法的问题ꎬ从而有助于欧盟共同市场的建立和维护ꎮ 但是ꎬ在不同

的协调机制下ꎬ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收一体化上发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ꎮ

(１)积极协调机制下欧洲法院发挥的作用

在积极协调机制下ꎬ指令是最常用的立法规范形式ꎮ 指令的特点在于ꎬ就其所要

达到的结果对作为发布对象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ꎬ成员国实施指令是一种必须作为的

义务ꎬ但成员国在如何实施指令的问题上享有酌处权ꎬ有权自行选择通过什么途径或

采取何种方法来实现指令所要求的结果ꎮ 在通常情况下ꎬ成员国通过立法或修订其现

行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有关指令ꎮ 但如果成员国没有按规定实施有关指令ꎬ或者不当地

实施有关指令ꎬ则有可能在欧洲法院遭受起诉ꎮ②

７０１　 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法发展中的作用

①
②

参见陈若鸿:«一体化进程中的欧盟税法»ꎬ载«河北法学»ꎬ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ꎬ第 １６５－１７５ 页ꎮ
参见曾令良:«欧洲联盟法总论———以‹欧洲宪法条约›为新视角»ꎬ第 １４２－１４３ 页ꎮ



例如ꎬ欧洲法院于 ２０１８ 年作出判决的欧盟委员会诉奥地利案ꎬ涉及奥地利对绘画

或造型作品的作者基于著作权法享有的追续权而获取的特许权使用费征收增值税ꎬ是

否违反 ２００６ / １１２ / ＥＣ 增值税指令第 ２ 条第 １ 款规定的问题ꎮ 欧洲法院认为ꎬ根据上述

指令条款ꎬ纳税主体在欧盟成员国境内有偿提供货物或服务应当缴纳增值税ꎮ 根据既

有的判例ꎬ“有偿提供货物或服务”是指货物或服务的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存在法律

关系ꎬ且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ꎬ提供者获得的价款构成其向接受者提供货物或服务

的对价ꎮ 本案中ꎬ绘画或造型作品的作者基于追续权而获取特许权使用费并不属于

“有偿提供货物或服务”ꎬ因为其并非转售合同的当事人ꎬ无权对作品的转售进行干

涉ꎬ之所以能获得一定比例的特许权使用费是基于法律的规定ꎮ 欧盟立法规定追续权

的目的只是为了确保绘画或造型作品的作者有权从作品的转售活动中分享一定的经

济利益ꎬ而非将作者视为转售合同的当事人ꎮ 因此ꎬ欧洲法院判决确认奥地利的行为

违反了 ２００６ / １１２ / ＥＣ 增值税指令第 ２ 条第 １ 款的规定ꎮ① 实际上ꎬ许多欧盟成员国都

在著作权法中规定了追续权这一制度ꎮ 追续权的设定主要是考虑到在艺术品的市场

交易中ꎬ艺术品经纪人通常会压低艺术品的初售价格ꎬ然后通过拍卖市场提高价格ꎮ

因此ꎬ著作权法通过赋予作者从第一次转让作品之后对作品的每次销售中分取盈利的

权利ꎬ维护艺术品作者的经济利益ꎮ 此时ꎬ便产生了国家能否对作者通过行使追续权

获得的收益进行征税的问题ꎮ 由于欧盟已经颁布了相关增值税指令ꎬ因此ꎬ各成员国

需要遵循增值税指令关于应税事项的规定ꎮ 本案中ꎬ欧洲法院首先结合既有的判例对

２００６ / １１２ / ＥＣ 增值税指令第 ２ 条第 １ 款进行解释ꎬ认为征收增值税的前提之一是纳税

人“有偿提供货物或服务”ꎬ而“有偿提供”即意味着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应当互负对

待给付义务ꎮ 随后ꎬ通过对追续权的性质和法律关系进行分析ꎬ欧洲法院认为ꎬ作者直

接基于著作权法的规定而获取追续权收益并不属于“有偿提供货物或服务”的情形ꎬ

最终得出奥地利征收增值税的行为违反了增值税指令的结论ꎮ

因此ꎬ在积极协调机制下ꎬ欧洲法院的作用主要在于监督成员国正确地转化和实

施相关税收指令ꎮ 由于在间接税等领域存在充分的欧盟机构立法ꎬ欧洲法院的作用主

要是诠释性的ꎬ即在充分遵循现行规则的基础上ꎬ对其进行解释与分析ꎮ② 欧洲法院

对欧盟税收指令所包含的详细的技术性规则进行解释与适用ꎬ以审查成员国是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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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详细的国内税法规则对指令进行正确转化ꎮ①此外ꎬ在积极协调机制下ꎬ尽管欧盟

机构颁布了相关税收指令ꎬ但这些指令通常会留给成员国一定的立法裁量余地ꎮ 此

时ꎬ欧洲法院根据欧盟法和税法的基本原则(如比例原则、平等原则)对成员国行使剩

余立法裁量权的行为进行审查ꎬ可以对其设定最低标准ꎬ从而进一步推动成员国税制

的协调ꎮ②

(２)消极协调机制下欧洲法院发挥的作用

在消极协调机制下ꎬ欧盟并未颁布税收指令ꎬ因此ꎬ各成员国原则上有权根据自身

的政策目标设计国内税收制度ꎬ但根据真诚合作原则ꎬ③成员国仍应遵守相关欧盟法ꎬ

特别是«欧洲联盟运行条约»关于内部市场“四大自由”和国家援助的相关规定ꎮ 此

时ꎬ欧洲法院所进行的税收消极协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ꎬ特别是在直接税领域ꎬ许多

税收协调的工作都是由欧洲法院来完成的ꎮ 欧洲法院根据内部市场“四大自由”和国

家援助制度等相关规定ꎬ通过判决来消除各成员国直接税政策对共同市场带来的障

碍ꎮ④ 早在 １９８６ 年的欧盟委员会诉法国案中ꎬ欧洲法院就指出ꎬ尽管在企业所得税领

域缺乏协调立法的情况下ꎬ企业的税收状况取决于成员国税法的规定ꎬ但成员国立法

仍然应当遵循«罗马条约»的相关规定ꎮ⑤

在内部市场“四大自由”方面ꎬ«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禁止成员国采取具有阻碍共

同市场内贸易或其他经济流动效果的财政法规ꎮ⑥ “四大自由”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

跨境流动的权利和禁止基于国籍的歧视ꎮ 在适用“四大自由”的规定处理税法案件

时ꎬ欧洲法院首先审查相关成员国税法的规定是否造成基于国籍的明显直接歧视ꎬ如

果不是ꎬ则进一步审查这些规定是否会对跨境流动产生限制作用ꎬ从而间接导致相同

的结果(隐性或间接歧视)ꎮ 然而ꎬ“四大自由”在所得税领域的适用存在特殊之处ꎬ因

为所得税通常是以居民身份而非国籍作为连接因素ꎮ 因此ꎬ欧洲法院审查所得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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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四大自由”的关键ꎬ在于判断该措施是否对客观上处于相同情形的居民和

非居民进行不合理的差别对待ꎮ① 欧洲法院在 １９９５ 年作出判决的 Ｓｃｈｕｍａｃｋｅｒ 案是

“四大自由”在所得税领域适用的标志性案件ꎮ 在本案中ꎬ欧洲法院首先重申成员国

行使在直接税领域保留的权力时必须与欧盟法律保持一致ꎬ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舒

马赫理论”(Ｓｃｈｕｍａｃｋｅｒ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ꎮ 法院指出ꎬ关于平等待遇的规则不仅禁止基于国籍

的公然歧视ꎬ还禁止所有通过适用其他标准并在实际上导致相同结果的隐蔽歧视ꎮ 同

时ꎬ只有在成员国对相同情况适用不同的规则ꎬ或者对不同情况适用相同规则的时候ꎬ

才可认定歧视的存在ꎮ 法院强调ꎬ在直接税领域ꎬ居民和非居民原则上不属于相同的

情形ꎬ因而不具有可比性ꎮ 根据国际税法ꎬ特别是 ＯＥＣＤ 范本ꎬ原则上应由纳税人的居

民国对其全球所得征税ꎬ并对纳税人的个人和家庭情况进行考虑ꎬ因为纳税人的大部

分所得通常都会归集到居民国ꎬ并且居民国通常能够掌握用以评估纳税人总体税收负

担能力的所有信息ꎮ 因此ꎬ一个欧盟成员国不向非居民纳税人授予其向居民纳税人提

供的某些税收优惠通常并不构成歧视ꎬ因为这两类纳税人之间并不具有可比性ꎮ 然

而ꎬ法院又指出了这一原则的例外情形ꎬ即如果某一欧盟成员国的非居民纳税人完全

或几乎完全从在该国进行的经济活动中获得收入ꎬ则该非居民纳税人与该成员国的居

民纳税人之间具有可比性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纳税人在其所属的居民国并未获得实质收

入ꎬ而是在其被雇佣从事活动的国家获得大部分应税所得ꎬ故纳税人的居民国无法基

于对纳税人个人和家庭情况的考虑授予其利益ꎮ 此时ꎬ如果居民国和来源国均不对纳

税人的个人和家庭情况考虑ꎬ则纳税人会遭受歧视ꎮ② 因此ꎬ法院认为ꎬ«罗马条约»第

４８ 条(现为«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４５ 条)③禁止成员国对非居民纳税人进行歧视ꎬ如

果该纳税人完全或几乎完全从在该成员国从事的工作中获得收入ꎮ④ 本案中ꎬ“舒马

赫理论”实际上体现出欧洲法院试图在维护欧盟内部市场“四大自由”与尊重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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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领域形成的国际标准之间寻求平衡点ꎮ① 一方面ꎬ欧洲法院认识到并尊重国际税法

在管辖权方面的特殊性ꎮ 在国际税收征管实践中ꎬ各国普遍将纳税人区分为居民纳税

人和非居民纳税人ꎬ分别为其规定不同的税收待遇ꎮ 对某一国家而言ꎬ如果某一本国

国民构成该国的居民纳税人ꎬ而另一外国国民构成该国的非居民纳税人ꎬ则该国对两

者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并未违反税收协定中的非歧视原则ꎮ② 另一方面ꎬ欧洲法院又

认为这一原则并非绝对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欧盟基础法要求来源国平等对待居民和非居

民雇员ꎬ并允许非居民纳税人享受该国所得税法在个人和家庭方面授予居民纳税人的

优惠ꎮ 然而ꎬ“舒马赫理论”在实践中似乎并不容易实施ꎬ仅得到奥地利、德国、希腊、

卢森堡、荷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瑞典等部分成员国的遵循ꎬ而且在这些成员国中ꎬ

各国的规定也存在差异ꎮ 一些成员国ꎬ如荷兰、奥地利、德国、卢森堡、葡萄牙和瑞典ꎬ

根据纳税人的境内所得占其全球所得的比例ꎬ允许非居民纳税人选择适用居民纳税人

的全球所得税制ꎮ 另一些成员国则仅仅允许非居民纳税人享受部分而非全部与居民

身份相关的税收优惠ꎬ并且也要求非居民纳税人来源于该国境内的所得至少占其全球

所得的 ７５％或 ９０％ꎮ③

在国家援助方面ꎬ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１０７ 条的规定ꎬ非法国家援助的构

成要件包含四个方面:一是该援助由成员国给予或利用国家资源给予ꎻ二是使受援助

者获得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益ꎻ三是有选择性地惠及特定企业或特定产品的生产ꎻ四是

破坏竞争或产生破坏竞争的威胁ꎬ从而对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造成影响ꎮ 就国家援助与

税收之间的关系而言ꎬ在通常情况下ꎬ成员国在税收方面的普遍性改革ꎬ即使会减少纳

税人的税收负担ꎬ也因适用的普遍性而不构成与共同市场相抵触的国家援助ꎮ④ 但

是ꎬ当成员国针对某些行业或产品给予税收优惠措施时ꎬ由于既是使用国家财政资源

又能增强特定企业或产品的竞争力ꎬ就可能被认定为国家援助措施ꎮ 对此ꎬ欧洲法院

曾在一系列判决中进行论述ꎮ 早在 １９６１ 年的 Ｓｔｅｅｎｋｏｌｅｎｍｉｊｎｅｎ 案中ꎬ欧洲法院就指

出:“国家援助的概念不仅包括补贴之类的积极利益ꎬ还包括减轻通常在企业预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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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费用的各种形式的干预措施ꎮ” ①欧洲法院在 ２０００ 年德国诉欧盟委员会案中

作出的判决也表明ꎬ尽管成员国有权实施税收措施ꎬ但这种权力的行使仍然可能违反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１０７ 条关于国家援助的规定ꎮ② 实践中ꎬ税收措施是否构成非

法国家援助的争端主要在于选择性的认定ꎮ 在这一问题上ꎬ普通法院③和欧洲法院的

立场存在差异ꎮ ２０１４ 年ꎬ在世界免税集团诉欧盟委员会案的判决中ꎬ普通法院通过三

步检验法来审查税收措施的选择性ꎮ 第一ꎬ需要确定成员国正常的税制作为参照标

准ꎮ 第二ꎬ需要判断成员国的税收措施是否背离了正常税制ꎬ对事实和法律上处于相

同情况的经济活动者进行了区别对待ꎮ 同时ꎬ普通法院还特别强调ꎬ仅仅存在背离本

身还不足以证明选择性的存在ꎬ还必须识别出获得优待的企业类型ꎮ 第三ꎬ如果存在

背离ꎬ成员国的税制能否基于正常税制的属性或整体结构而获得辩护ꎮ④ 然而ꎬ２０１６

年ꎬ欧洲法院撤销了普通法院的判决ꎮ 在认定税收措施的选择性时ꎬ欧洲法院采取了

更加宽泛的标准ꎬ认为欧盟委员会无须识别出获得优待的具体企业类型ꎮ⑤ 欧洲法院

的这一宽泛解释有助于加强对于成员国税收措施的规制ꎬ也使欧盟委员会在税收措施

的国家援助调查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ꎮ⑥ 需要注意的是ꎬ尽管欧洲法院的判

决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国家援助规则对成员国税收措施的适用ꎬ有助于维护欧盟内部

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ꎬ避免成员国的税制对竞争造成扭曲ꎬ但就税收措施与国家援助

之间的关系而言ꎬ仍然有很多问题有待于解决ꎮ 例如ꎬ目前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在税法

中规定了研发、环保和中小企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ꎬ而这些税收优惠是否构成国家援

助仍有待于澄清ꎮ 又如ꎬ税收措施选择性的三步检验法在实践中具体如何适用仍然存

在疑问ꎮ 还如ꎬ除了选择性要件外ꎬ国家援助的其他构成要件在税收措施的国家援助

审查中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有待于探讨ꎮ⑦这些问题实际上体现了抽象的国家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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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普通法院(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ｒｔ)为初审法院ꎬ附属于欧洲法院ꎬ其建立主要是为了减轻欧洲法院的审理负担ꎮ

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５６ 条的规定ꎬ欧洲法院行使上诉法院的职权ꎮ 对于普通法院所作出的判决ꎬ当事人
可根据欧洲法院规约所规定的条件和限制ꎬ仅就法律部分向欧洲法院提出上诉ꎮ

Ｓｅｅ Ｃａｓｅ Ｔ－２１９ / １０ꎬ ＧＣꎬ 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Ｓｅｅ Ｃａｓｅｓ Ｃ－２０ / １５ Ｐ ａｎｄ Ｃ－２１ / １５ Ｐꎬ ＥＣＪꎬ ２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Ｓｅｅ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Ｌａｍｐｒｅａｖｅꎬ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ｉｄ: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５９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１９.
ＣＦＥ ＥＣＪ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ꎬ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ＥＣＪ－ＴＦ ２ / ２０１７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Ｊ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Ｄｕｔｙ Ｆ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Ｊｏｉｎ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Ｃ－２０ / １５ Ｐ ａｎｄ Ｃ－２１ / １５ Ｐ)ꎬ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０７ ｏｆ ｔｈｅ ＴＦＥＵ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５７ꎬ Ｎｏ.８ꎬ ２０１７.



规则在税收领域的具体适用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与障碍ꎮ

由此可见ꎬ在消极协调机制下ꎬ欧洲法院通过对成员国的税收制度进行审查ꎬ有助

于维护欧盟内部市场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正常的竞争秩序ꎮ 通过对

成员国为了增加本国财政收入而采取的歧视性税收措施加以严格的限制ꎬ欧洲法院也

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国施加压力ꎬ促使成员国就委员会提出的税收协调措施达成共

识ꎬ从而间接推动欧盟税收协调的实现ꎮ 但是ꎬ这一机制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第

一ꎬ消极协调机制具有固有的缺陷ꎬ只能在个案中对成员国歧视性或扭曲竞争的国内

税制进行限制ꎬ而无法像积极协调那样通过欧盟机构立法全面消除成员国税制之间的

差异ꎮ 第二ꎬ不同成员国对于欧洲法院判决的遵从程度不同ꎮ 有的成员国会基于欧洲

法院的判例对自身类似的税制进行修改ꎬ以免遭到指责ꎮ 有的成员国则不会因为欧洲

法院曾对其他成员国类似的立法作出过判决ꎬ便对自身的税制进行修改ꎮ 由于欧洲法

院的判决有时不够稳定和明确ꎬ这些成员国往往更倾向于观望欧洲法院是否会在其案

件中作出不同的判决ꎮ 第三ꎬ由于欧洲法院大多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并未就其对

成员国税制的所有影响提供详细的指导ꎬ不同成员国可能会对需要作出的立法修改得

出不同的结论ꎮ① 第四ꎬ欧洲法院只能通过判决来废除成员国现行的不当税制ꎬ但在

废除成员国的立法之后ꎬ却又无法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ꎬ这就可能使成员国在制定和

修改税法时面临困扰ꎬ导致成员国难以确定应如何制定和修改国内税法ꎬ以维护欧盟

基础法的至上性ꎮ 第五ꎬ在消极协调机制下ꎬ欧洲法院无法直接依照欧盟机构的税收

立法对成员国的税法进行审查ꎬ而只能借助于内部市场“四大自由”等欧盟基础法规

定进行评判ꎮ② 这些规定与其被称为“税法”ꎬ倒不如被称为“欧盟法”ꎮ 适用这些高

度抽象的类似于法律原则的规定来对成员国税法中具体的技术性规定进行审查ꎬ显然

是十分困难的ꎮ③

简言之ꎬ消极协调机制所发挥的主要是“限制作用”而非“建构作用”ꎮ 由于缺乏

指令等欧盟机构的税收立法ꎬ税收协调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ꎮ 同时ꎬ欧

洲法院根据内部市场“四大自由”等欧盟基础法规定所作出的判决也使成员国在遵从

和执行的过程中面临更多不确定性ꎮ 可以说ꎬ消极协调机制推动欧盟税收协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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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如积极协调机制ꎬ只不过是欧盟在成员国无法就积极协调达成一致的领域所采取

的无奈之举ꎮ

(二)确保对欧盟税法的统一解释

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６７ 条ꎬ欧洲法院具有先行裁决的管辖权ꎮ 欧洲法

院有权对涉及«欧洲联盟条约»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的解释ꎬ以及欧盟各机构、各组

织和各部门所做文件的效力和解释的诉讼适用先行裁决程序ꎮ 当涉及上述事项的争

端在某一成员国国内法院提出时ꎬ如果该国内法院认为其所要作出的判决取决于对此

项争端所作的裁决ꎬ那么应该请求欧洲法院对此项争端作出裁决ꎮ 当这样的争端在成

员国国内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提出ꎬ但依据该成员国国内法对其判决没有司法救济

时ꎬ该法院有义务将此项案件提交欧洲法院审理ꎮ 作为规范欧洲法院与成员国法院之

间关系的先行裁决程序ꎬ为保证欧盟法律在各成员国的统一解释、统一实施和统一效

力ꎬ以及推动欧盟法律体系的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ꎮ① 原则上ꎬ解释和适用之间的

区分决定了欧洲法院和成员国法院之间司法管辖权限的划分ꎮ 欧洲法院承担对欧盟

法律规范的含义予以澄清的义务ꎬ而成员国法院则有义务将欧洲法院对于欧盟法律的

解释适用于具体的主要诉讼案件ꎮ②

在税收领域ꎬ欧洲法院审理了许多先行裁决案件ꎬ为确保欧盟税法的统一解释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ꎮ 例如ꎬ２００３ 年ꎬ欧盟正式出台了«利息税 /特许权使用费指令»ꎮ 根

据其第 １ 条第 １ 款的规定ꎬ如果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的“受益所有人”是另一成员国

的公司或常设机构ꎬ则产生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的成员国应当对从该国支付的利息或

特许权使用费免予征税ꎮ 该条采用了“受益所有人”的概念ꎬ旨在确保指令提供的来

源地免税待遇不会被纳税人通过人为设立中间主体的方式不当获取ꎮ 然而ꎬ由于不同

的欧盟成员国对“受益所有人”的概念采用了不同的认定标准ꎬ从而导致指令的规则

可能无法得到统一和有效的适用ꎮ③ ２０１６ 年ꎬ丹麦东部高等法院在审理一起案件时遇

到了“受益所有人”的相关问题ꎬ便请求欧洲法院进行先行裁决ꎮ 在 ２０１９ 年作出的判

决中ꎬ欧洲法院对“受益所有人”的概念予以明确ꎮ 欧洲法院指出ꎬ各成员国对“受益

所有人”概念采用了不同的表述ꎬ如保加利亚、法国、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采用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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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或“收款人”的表述ꎬ西班牙、捷克、爱沙尼亚、英国、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葡

萄牙和芬兰采用了“受益所有人”或“实际受益人”的表述ꎬ德国、丹麦、希腊、克罗地

亚、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瑞典采用了“所有人”或“有权使用的人”的

表述ꎬ荷兰的表述则是“最终有资格的人”ꎮ 法院强调ꎬ指令中“受益所有人”概念不应

参照存在差异的成员国国内法中的概念进行解释ꎬ并指出指令中 “利息的受益所有

人”ꎬ应当是指实际上从所支付的利息中受益的实体ꎮ 指令第 １ 条第 ４ 款提及了“经

济现实”ꎬ规定成员国的公司只有在为自身的利益而非作为中间人(如其他人的代理

人、受托人或授权签字人)收取款项的情况下ꎬ才应被视为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的“受

益所有人”ꎮ 因此ꎬ“受益所有人”并非形式上的收款人ꎬ而是在经济上受益于所收取

的款项ꎬ并有权自由决定款项使用的实体ꎮ 法院还指出ꎬ由于指令在制定时参考了

１９９６ 年 ＯＥＣＤ 范本第 １１ 条的规定ꎬ二者在目的上也一致ꎬ因此ꎬＯＥＣＤ 范本和注释及

其后续的修订与指令的解释具有关联性ꎮ① 可见ꎬ在本案的判决中ꎬ欧洲法院认识到

了欧盟各成员国对“受益所有人”概念在解释上的差异ꎬ并强调欧盟指令中的概念应

当以统一的方式进行解释ꎮ 该判决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欧盟利息税协调的一大

问题ꎬ即“受益所有人”如何认定ꎬ在欧盟法层面上统一了“受益所有人”的概念ꎬ解决

了适用分歧ꎮ 同时ꎬ判决还明确了欧盟法中的“受益所有人”概念与 ＯＥＣＤ 范本的相

关性ꎬ表明了欧洲法院司法活动对 ＯＥＣＤ 国际税收实践参考的倾向性ꎬ有助于促进国

际税收共识的进一步形成ꎮ②

(三)发展出税法领域的法律原则

除了对欧盟税法进行严格的适用与解释ꎬ欧洲法院还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一系

列税法领域的法律原则ꎮ 尽管这些税法原则并未被明文规定在欧盟基本条约和欧盟

机构立法中ꎬ但作为成文法的有力补充ꎬ它们在欧盟税法实践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欧洲法院通过对欧盟基本条约和欧盟机构立法进行归纳和技术解释ꎬ或者对成员国国

内法所共有且与欧盟统一法律基础有关的原则予以承认ꎬ抑或对其他国际法律文件中

确立的法律原则进行延伸ꎬ从而发展出这些欧盟税法的基本原则ꎬ③并利用这些原则

对欧盟机构和成员国的行为进行审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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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欧洲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发展和完善了纳税人合法期待保护原则和法律确

定性原则ꎮ 在 １９９８ 年的 Ｂｅｌｇｏｃｏｄｅｘ 案中ꎬ欧洲法院指出ꎬ“合法期待保护原则和法律

确定性原则构成共同体法律秩序的一部分ꎬ成员国在行使共同体指令赋予它们的权力

时ꎬ必须遵守这些原则ꎮ”①在 ２００２ 年的 Ｍａｒｋｓ ＆ Ｓｐｅｎｃｅｒ 案中ꎬ欧洲法院认为ꎬ合法期

待保护原则禁止成员国通过修改立法的方式ꎬ追溯性地剥夺纳税人根据修改前的立法

所享有的申请退还违反欧盟法征收的税款的权利ꎮ 本案中ꎬ英国 １９８９ 年的财政法原

先规定ꎬ如果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增值税ꎬ可在缴纳之日起六年内申请退还多缴

的税款ꎮ 由于英国 １９８３ 年的增值税法未能正确执行欧盟增值税指令ꎬ英国于 １９９２ 年

对原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修改ꎮ 考虑到税务机关面临更大的退还错误征收的

税款的风险ꎬ英国于 １９９７ 年实施了新的财政法ꎬ将纳税人申请退税的期限缩短为三

年ꎬ同时赋予了这一规定溯及效力ꎬ将其适用于新法生效之前的退税申请ꎮ 欧洲法院

认为ꎬ这一具有溯及效力的国内立法削减了纳税人申请退还税款的期限ꎬ违反了合法

期待保护原则ꎮ② 在 ２０１３ 年的 Ｔｅｓｔ Ｃｌａｉｍａｎｔｓ 案中ꎬ欧洲法院总结指出:“根据既有的

判例ꎬ法律确定性原则和合法期待保护原则要求ꎬ涉及对个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规则应

当清晰和明确ꎬ并应为其适用对象提供可预测性ꎮ”与 Ｍａｒｋｓ ＆ Ｓｐｅｎｃｅｒ 案相似ꎬ本案中

英国通过具有溯及效力的立法缩短了纳税人根据先前立法所享有的申请退税期限ꎬ欧

洲法院认为ꎬ这种追溯性的立法修改使纳税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剥夺了权利ꎬ违

反了合法期待保护原则和法律确定性原则ꎮ③ 可以看出ꎬ在上述案件中ꎬ欧洲法院发

展出的纳税人合法期待保护原则和法律确定性原则的一个重要作用ꎬ在于避免纳税人

的合法权利受到具有追溯效力的税法规则的影响ꎮ

又如ꎬ欧洲法院的判例已经表明ꎬ比例原则在税收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ꎬ该原

则是确保成员国的立法对欧盟目标造成最小损害的基本标准ꎮ 通过运用比例原则ꎬ欧

洲法院可以审查成员国国内税法中旨在保护公共利益的规定是否通过不成比例的手

段对私人利益造成了明显损害ꎮ④ 以反避税领域为例ꎬ比例原则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

对成员国的反避税规则进行约束和限制ꎮ 在 ２００６ 年的 Ｃａｄｂｕｒｙ 案和 ２００７ 年的 Ｔｈｉｎ

Ｃａｐ 案中ꎬ欧洲法院指出ꎬ根据既有的判例ꎬ如果成员国采取的限制措施专门针对的是

６１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 Ｃａｓｅ Ｃ－３８１ / ９７ꎬ ＥＣＪꎬ 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
Ｓｅｅ Ｃａｓｅ Ｃ－６２ / ００ꎬ ＥＣＪꎬ １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２.
Ｓｅｅ Ｃａｓｅ Ｃ－３６２ / １２ꎬＥＣＪꎬ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Ｓｅｅ Ｐｉｅｔｒｏ Ｂｏｒｉａꎬ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１７８.



通过完全人为的安排(ｗｈｏｌｌ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规避成员国立法的行为ꎬ则可以证

明该限制措施的正当性ꎮ 为了获得正当性ꎬ该限制措施的具体目标必须是防止那些通

过建立完全的人为安排来逃避税款ꎬ且未能反映经济现实的行为ꎮ 同时ꎬ立法所采取

的限制措施不应超出实现目标所必需的范围ꎮ 在不能排除存在上述完全人为安排的

情况下ꎬ纳税人应当有机会提供该安排可能存在任何商业理由的证据ꎬ且这一权利的

行使不应受到不当的行政限制ꎮ① 可见ꎬ比例原则对成员国反避税规则的目的和手段

提出了要求ꎮ 在目的上ꎬ反避税规则必须是为了防止纳税人通过完全人为安排来逃避

本应缴纳的税款ꎮ 在手段上ꎬ如果反避税规则不允许纳税人提出证明其安排存在商业

理由的证据ꎬ以推翻存在滥用的推定ꎬ则超出了防止税法滥用的必要限度ꎮ②

(四)维护欧盟成员国的税收主权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欧盟一体化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ꎬ其历史进程表明ꎬ一体化以国家主权向

超国家机构的逐步让渡为基本特征ꎬ主权让渡是一体化发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ꎮ 一体

化的进展需要在共同体一级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共同政策ꎬ而这些共同政策的制定和执

行要求成员国在一定范围内让渡国家政府的部分职能和职权ꎬ赋予共同体机构行动的

权力ꎮ 同时ꎬ主权让渡是为了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ꎬ而国家利益是国家主权的核心所

在ꎮ③ 在税收领域ꎬ欧盟机构颁布了大量的条例、指令和决定ꎬ这些措施对于欧盟税收

一体化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ꎮ 同时ꎬ由于这些措施将对成员国和纳税人的利益带来深

远的影响ꎬ欧盟建立起了一套司法审查制度ꎬ以确保欧盟机构采取的措施在实体和程

序上符合欧盟基础条约的规定ꎬ从而维护成员国的税收主权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ꎮ 这

一作用主要依靠欧洲法院通过对欧盟机构的行为进行审查得以实现ꎮ 根据«欧洲联

盟运行条约»第 ２６３ 条和第 ２６４ 条的规定ꎬ欧洲法院可以对欧盟机构所制定的除建议

和意见之外的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ꎮ 如果起诉理由充分ꎬ欧洲法院应宣布引起争端

的法律文件为无效ꎮ 据此ꎬ如果成员国和纳税人认为欧盟机构的税收措施在实体或程

序上缺乏合法性ꎬ则可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对于由普通法院作为初审法院的案件ꎬ

则须先向普通法院起诉)ꎮ 欧洲法院通过将非法的措施宣布为无效ꎬ可以防止欧盟机

构的非法或不当行为对成员国的税收主权或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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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盟成员国而言ꎬ可以针对欧盟机构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提起诉讼ꎮ

例如ꎬ２０１４ 年ꎬ匈牙利引入了广告税ꎬ征收对象为广告发布媒体ꎬ税基为广告净收入ꎬ

应税所得在 １ 亿福林以下的部分适用 ０％的税率ꎬ超过 １ 亿福林的部分则适用 ５.３％的

税率ꎮ 此外ꎬ２０１３ 财年税前利润为零或为负的纳税人ꎬ可以从其 ２０１４ 财年的应纳税

额中扣除前一财年结转亏损的 ５０％ꎮ ２０１６ 年ꎬ欧盟委员会作出决定ꎬ认为匈牙利广告

税中的累进税率对高利润的广告企业与低利润的广告企业进行了区分ꎬ就扣除的规定

给予了选择性优势ꎬ因而构成非法国家援助ꎬ并命令匈牙利确保任何市场主体都不会

从非法国家援助中获益ꎮ 匈牙利遂向普通法院起诉ꎬ请求法院宣布欧盟委员会的决定

无效ꎮ 普通法院认为ꎬ匈牙利广告税法中的累进税率和扣除规定均符合再分配的目

的ꎬ采用累进税率本身并不意味着存在选择性优势ꎬ扣除规定对 ２０１３ 财年盈利和未盈

利这两种不同情况的企业进行区分对待也不构成歧视ꎮ 因此ꎬ普通法院判决宣布欧盟

委员会的决定无效ꎮ① 本案中ꎬ匈牙利认为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对本国的税制构成不当

干预ꎬ遂请求普通法院将决定宣布为无效ꎬ普通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匈牙利的主张ꎮ 由

于欧盟委员会对普通法院的判决提起了上诉ꎬ匈牙利维护自身税收主权的行动最终能

否获得成功仍然取决于欧洲法院的判决ꎮ 然而ꎬ无论欧洲法院的最终判决如何ꎬ无效

宣告之诉这一机制本身就为欧盟成员国质疑和挑战欧盟机构的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司

法救济途径ꎮ 特别是在近年来ꎬ欧盟委员会为了加速欧盟税收一体化的进程ꎬ不断试

图扩张自身权力范围ꎬ并积极对成员国的税收措施发起国家援助调查的情况下ꎬ欧盟

成员国的税收主权面临被进一步削弱的风险ꎮ② 此时ꎬ欧洲法院的无效宣告之诉机制

对于成员国维护自身的税收主权便有重要意义ꎮ

对于纳税人而言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ꎬ对以其自身作为对象的决定或虽然表面上

以条例的形式或以他人为对象ꎬ但实际上对其自身具有直接和个别关系的决定提起诉

讼ꎮ 例如ꎬ在 Ｍｉｃｕｌａ 案中ꎬ为了促进 Ｓｔｅｉ－Ｎｕｃｅｔ 地区(罗马尼亚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经

济落后的地区)的发展ꎬ罗马尼亚在 １９９８ 年规定ꎬ在该地区进行投资且符合相关条件

的投资者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享受税收优惠政策ꎮ 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来自瑞典的

Ｍｉｃｕｌａ 兄弟在当地进行了大量的投资ꎮ 根据罗马尼亚的规定ꎬＭｉｃｕｌａ 兄弟所享受的税

收优惠至少可以持续至 ２００９ 年ꎮ 然而ꎬ罗马尼亚于 １９９５ 年申请加入欧盟ꎬ并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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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加入欧盟ꎮ 这一过程要求罗马尼亚使其国内法符合相关欧盟

法ꎬ包括国家援助制度ꎮ 为了避免延迟加入欧盟ꎬ罗马尼亚在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之前废止了

许多国内税收优惠措施ꎬ以防止这些优惠措施在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时构成被禁止

的国家援助ꎮ 这导致包括 Ｍｉｃｕｌａ 兄弟在内的许多投资者所享受的税收优惠ꎬ在未经

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突然废止ꎮ ２００５ 年ꎬＭｉｃｕｌａ 兄弟及其投资的相关实体根据 ２００２

年«罗马尼亚－瑞典双边投资协定»向 ＩＣＳＩＤ 申请仲裁ꎮ ２０１３ 年ꎬＭｉｃｕｌａ 兄弟及相关实

体获得了胜诉仲裁裁决ꎬ罗马尼亚须向 Ｍｉｃｕｌａ 兄弟及相关实体支付 １.７８ 亿欧元的赔

偿款项ꎮ① 然而ꎬ欧盟委员会认为ꎬ罗马尼亚政府如果支付裁决项下的款项ꎬ将违反国

家援助制度ꎮ 为了阻止罗马尼亚履行其在 ＩＣＳＩＤ 裁决项下的义务ꎬ欧盟委员会通过了

一项决定(Ｃ / ２０１４－３１９２)ꎬ要求罗马尼亚停止向 Ｍｉｃｕｌａ 兄弟及相关实体支付款项ꎬ追

回所有已经支付的款项及利息ꎬ并由 Ｍｉｃｕｌａ 兄弟及相关实体就返还业已获得的国家

援助承担连带责任ꎮ② Ｍｉｃｕｌａ 兄弟及相关实体对欧盟委员会的决定不服ꎬ根据«欧洲

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６３ 条的规定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ꎬ请求法院宣布欧盟委员会的决

定无效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ꎬ普通法院判决 Ｍｉｃｕｌａ 兄弟及相关实体胜诉ꎬ认为欧盟委

员会无权将欧盟法适用于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的情形ꎮ 同时ꎬ欧盟委员会的决

定未对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前后的阶段进行区分ꎬ笼统地将 ＩＣＳＩＤ 裁决项下罗马尼亚因

废止税收优惠而须支付的全部赔偿款项认定为国家援助ꎬ也是违法的ꎮ③ 可以看出ꎬ

本案涉及欧盟税法与国际投资条约之间的冲突ꎮ 一方面ꎬＩＣＳＩＤ 仲裁庭认为ꎬ罗马尼

亚废止税收优惠的行为违反了其在双边投资协定中所负有的义务ꎬ因而裁决罗马尼亚

向投资者支付赔偿ꎻ另一方面ꎬ欧盟委员会认为ꎬ如果罗马尼亚执行 ＩＣＳＩＤ 仲裁裁决ꎬ

则会违反国家援助制度ꎮ 这两种相互冲突的结论实际上使罗马尼亚陷入了法律僵局ꎬ

很显然ꎬ罗马尼亚无法同时遵守 ＩＣＳＩＤ 裁决和欧盟委员会的决定ꎮ④ 同时ꎬ欧盟委员

会的决定也为投资者获得的胜诉仲裁裁决的执行设置了法律障碍ꎬ给国际投资法的有

效性带来了威胁ꎮ 在此情况下ꎬＭｉｃｕｌａ 兄弟针对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向普通法院起诉ꎬ

避免其所获得的 ＩＣＳＩＤ 胜诉裁决因欧盟委员会的阻挠而无法得到执行ꎬ从而维护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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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１２ꎬ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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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ａｘ Ｍａｔｔｅｒｓꎬ” ｉｎ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Ｐｉｓｔｏｎｅꎬ ｅ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ＩＢＦＤꎬ ２０１８.



身的合法权益ꎮ

可见ꎬ通过对欧盟机构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ꎬ欧洲法院实际上发挥了宪法

法院和行政法院的职能ꎬ①能够确保欧盟机构在税收领域采取的立法和执法措施符合

欧盟基础条约的规定ꎬ并使成员国和纳税人在受到欧盟机构非法或不当措施侵犯的情

况下能够获得欧洲法院的司法救济ꎮ

(五)解决欧盟成员国间的税收协定争端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７３ 条赋予了欧洲法院一项特殊的管辖权ꎮ 根据该条规

定ꎬ对于各成员国之间所发生的与«欧洲联盟条约»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的内容有

关的任何争端ꎬ如果涉及此项争端的起诉是根据一项仲裁协议而向欧洲法院提出的ꎬ

欧洲法院有权对此项争端作出判决ꎮ 这一规定包含了三个要件:第一ꎬ争端必须发生

在欧盟成员国之间ꎻ第二ꎬ争端必须与«欧洲联盟条约»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具有相

关性ꎻ第三ꎬ涉及此项争端的起诉必须是根据一项仲裁协议而向欧洲法院提出的ꎮ 该

条规定为欧洲法院行使仲裁管辖权提供了依据ꎬ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ꎬ一直

很少被欧盟各成员国使用ꎮ 直到 ２０００ 年ꎬ«奥地利－德国税收协定»(以下简称«奥德

税收协定»)才首次将欧洲法院约定为解决税收协定争端的仲裁机构ꎮ 根据«奥德税

收协定»第 ２５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ꎬ如果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自相互协商程序启动之日起

三年内无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ꎬ则缔约国有义务应纳税

人的申请ꎬ根据欧共体条约第 ２３９ 条(现为«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７３ 条)将案件提

交欧洲法院仲裁ꎮ 这一规定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７３ 条共同发挥作用ꎬ赋予了

欧洲法院一项新的使命ꎬ即解决成员国间的税收协定争端ꎮ 遗憾的是ꎬ尽管«奥德税

收协定»作出了这一规定ꎬ欧洲法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未真正审理过一起国际

税收仲裁案件ꎮ 直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欧洲法院才在奥地利诉德国的案件中作出第一份

税收协定仲裁判决ꎮ

在该案中ꎬ由于就«奥德税收协定»第 １１ 条(利息条款)的适用发生争端ꎬ奥地利

根据纳税人的请求启动了与德国之间的相互协商程序ꎬ但争端仍然无法在相互协商程

序启动后的三年内获得解决ꎬ纳税人于是请求奥地利将案件提交给欧洲法院进行仲

裁ꎮ 在判决中ꎬ欧洲法院首先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７３ 条所规定的三个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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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辖权问题进行了论证ꎮ 第一ꎬ本案中两个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争端ꎮ 作为欧盟成

员国ꎬ奥地利和德国均主张对纳税人的利息所得征税ꎬ且无法通过相互协商程序解决

争端ꎮ 第二ꎬ本案争端与«欧洲联盟条约»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的内容有关ꎮ 欧洲

法院指出ꎬ所谓争端与«欧洲联盟条约»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的相关性ꎬ是指二者之

间要具有客观可识别的联系(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 ｌｉｎｋ)ꎮ 由于消除双重征税对于«欧

洲联盟条约»第 ３ 条第 ３ 款①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６ 条②所欲建立的内部市场

的运作具有积极作用ꎬ因此本案争端与上述两项条约的内容相关ꎮ 第三ꎬ两个欧盟成

员国之间存在仲裁协议ꎮ 虽然本案的起诉并非根据争端双方专门为了解决本案争端

而达成的仲裁条款提出ꎬ而是根据«奥德税收协定»第 ２５ 条第 ５ 款这一一般化的条款

(即适用于双方所有无法通过相互协商程序解决的争端)提出ꎬ但争端双方没有理由

不予承认这一预先签订的将任何潜在的争端提交给欧洲法院审理的协议ꎮ 因此ꎬ欧洲

法院认为自身享有审理本案争端的管辖权ꎮ 随后ꎬ欧洲法院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 ３１ 条第 １ 款确立的条约解释方法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了解释和处理ꎮ③

本案的重要意义在于ꎬ欧洲法院在判决中论证了自身对于税收协定仲裁案件的管

辖权ꎬ并首次对税收协定争端进行了处理ꎮ 无论是对于国际税收协定争端解决而言ꎬ

还是对于欧洲法院自身而言ꎬ本案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ꎮ 在国际税收协定争端解决方

面ꎬ双边税收协定中规定的相互协商程序目前仍然是最主要的争端解决途径ꎮ 在此基

础上ꎬ为了完善税收协定争端的解决机制ꎬＯＥＣＤ 范本和 ＵＮ 范本都引入了国际税收

仲裁程序ꎬ使其成为相互协商程序的延伸与补充ꎬ通过对相互协商程序和税收仲裁程

序进行制度衔接设计ꎬ来提升税收协定争端的解决效率ꎮ 然而ꎬ在 ＯＥＣＤ 范本和 ＵＮ

范本下ꎬ仲裁机构均为临时组成的仲裁庭ꎮ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可以指定本国的税务

官员担任仲裁员ꎬ仲裁庭主席则是由双方选定的两位仲裁员共同协商选定ꎮ④ 本案的

特殊之处在于ꎬ审理案件的机构并非临时组成的仲裁庭ꎬ而是欧洲法院这一具有悠久

历史和完备职能的司法机构ꎮ 对于欧洲法院而言ꎬ其在传统的实践中虽然处理了许多

税收案件ꎬ但却鲜有处理税收协定争端的实践ꎮ 本案的审理则标志着欧洲法院一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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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款第 １ 段规定:联盟应建立一个内部市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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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市场的运转得到保证ꎮ 内部市场应包括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区域ꎬ在此区域内ꎬ货物、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
由流动根据本两项条约的规定予以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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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扩张ꎬ由以往仅仅审理欧盟税法案件扩大到审理国际税收协定案件ꎮ 然而ꎬ在理

论上ꎬ对于欧洲法院是否应当审理税收协定仲裁案件仍然存在争议ꎮ

支持者认为ꎬ由于所有无法在规定期限内通过相互协商程序解决的税收协定争端

都可被提交至欧洲法院ꎬ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将提高协商的积极性ꎬ以尽可能通过相

互协商程序解决争端ꎮ 同时ꎬ欧洲法院也能够胜任税收协定仲裁的工作:第一ꎬ欧洲法

院具有较强的独立性ꎬ完全独立于缔约国主管当局和纳税人ꎻ第二ꎬ欧洲法院在审理税

收案件方面已经有丰富的经验ꎬ其判决在国际上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ꎻ第三ꎬ欧盟成员

国对于欧洲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已经比较熟悉ꎬ比起建立新的税收协定仲裁机制ꎬ借

用欧洲法院这一现成的机制审理案件的成本显然更低ꎻ①第四ꎬ欧洲法院的判决以多

种语言向社会公开ꎬ更有助于在欧盟成员国间实现税收协定的统一解释ꎻ②第五ꎬ欧洲

法院设立的总顾问制度能够为其审理案件提供专业支持ꎮ 在欧洲法院作出判决之前ꎬ

总顾问将提出一份公正和独立的书面意见ꎮ 该意见阐明了总顾问对于法律问题的看

法ꎬ并为案件的处理提出建议ꎮ 尽管该意见对于法院不具有约束力ꎬ但其通常极具影

响力ꎬ并为法院的判决所遵循ꎮ③

然而ꎬ也有学者对欧洲法院审理税收协定仲裁案件的专业性提出质疑ꎮ 税法具有

高度的专业性ꎬ并且又包含许多细分领域ꎬ即使税务从业者或管理者也难以做到无所

不知ꎮ 作为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法院ꎬ欧洲法院需要在繁重的工作过程中处理欧盟管辖

权范围内几乎所有法律领域的问题ꎬ其在审理税收协定仲裁案件时可能会面临困难ꎮ

因此ꎬ税收协定案件应由精通国际税法的专业人士组成的仲裁庭进行审理ꎬ以确保案

件审理的正确性和效率性ꎮ④ 还有的学者对欧洲法院审理税收协定仲裁案件的前景

表示担忧ꎬ因为欧盟税收争端解决机制指令(２０１７ / １８５２)并未赋予欧洲法院仲裁的职

能ꎬ从而可能导致欧洲法院不再能够审理税收协定仲裁案件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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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上述诸多争议ꎬ欧洲法院毕竟在税收协定仲裁领域做出了一次有益的尝

试ꎬ并且其所具有的常设性、独立性、判决的公开性和广泛影响力等优势也是其他税收

仲裁庭所无可比拟的ꎮ 当然ꎬ由于欧洲法院审理过的税收协定仲裁案件数量仍然非常

有限ꎬ其究竟能否发挥好这一职能仍然有待于未来的实践检验ꎮ

三　 关于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法发展中作用的法律思考

(一)欧洲法院的管辖权是其在欧盟税法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法律基础

«欧洲联盟条约»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对欧洲法院的组成、结构和管辖权等基

本事项进行了系统性的规定ꎮ 可以说ꎬ欧盟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其建立了具有广泛管辖权的法院ꎮ①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ꎬ欧洲法院的管辖权是

其在欧盟税法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法律基础ꎮ 首先ꎬ通过对成员国的行为进行审查ꎬ欧

洲法院扮演了“税法适用与维护者”的角色ꎮ 法律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实施ꎮ 通过适

用欧盟税法ꎬ欧洲法院有效地维护了欧盟内部的法律秩序ꎬ确保欧盟税收协调的有力

推进ꎮ 其次ꎬ通过行使先行裁决管辖权ꎬ欧洲法院扮演了“税法解释与续造者”的角

色ꎮ 立法本身难免存在模糊与漏洞之处ꎬ欧洲法院通过对欧盟税法进行解释与续造ꎬ

有助于在个案中阐明税法规范的内涵与外延ꎬ揭示并弥补欧盟税法存在的不足ꎮ 再

次ꎬ通过对欧盟机构的行为进行审查ꎬ欧洲法院扮演了“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者”的角

色ꎮ 通过对其他欧盟机构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ꎬ欧洲法院发挥了类似于宪法法院和行

政法院的作用ꎬ有助于避免欧盟机构权力的滥用ꎬ保障成员国的税收主权和纳税人的

合法权益ꎮ 复次ꎬ通过行使仲裁管辖权ꎬ欧洲法院将自身的职能从解决欧盟税法争端

扩展到了解决国际税收协定争端ꎮ 最后ꎬ欧洲法院除了对现行欧盟税法进行解释与适

用ꎬ还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税法领域的法律原则ꎬ丰富了欧盟税法的内容ꎮ

可见ꎬ欧洲法院管辖权的广泛性ꎬ决定了其在欧盟税法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多元性ꎮ

(二)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法与其他法律体系之间构建起了互动的桥梁

欧盟税法与国际税法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体系ꎬ二者在法律渊源、涉及的税种、目

标、功能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都存在差别ꎮ 从法律渊源来看ꎬ欧盟税法的渊源主要

包括欧盟基本条约、一般法律原则、欧盟机构立法、欧盟软法和欧洲法院判决ꎬ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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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的渊源主要是双边税收协定ꎮ 从涉及的税种来看ꎬ欧盟税法涵盖直接税、间接税

和关税ꎬ而国际税法主要调整所得税和财产税ꎮ 从目标来看ꎬ欧盟税法的目标主要是

消除跨境经济活动的税收障碍ꎬ打击有害税收竞争和逃避税行为ꎬ促进成员国税务机

关之间的合作以控制和打击税收欺诈行为ꎬ确保成员国的税收政策符合更广泛的欧盟

政策目标ꎬ维护欧盟单一市场的平稳运行ꎮ① 国际税法的目标则是消除国际重复征税

和防止国际逃避税ꎮ 从功能来看ꎬ欧盟税法主要是对欧盟成员国的税制进行协调ꎬ而

国际税法主要是对各国的税收管辖权进行分配ꎮ 从争端解决机制来看ꎬ欧盟税法争端

由欧洲法院这一常设的司法机构进行处理ꎬ而国际税法争端则通过国内争端解决机制

(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及相互协商程序和国际税收仲裁程序解决ꎮ 然而ꎬ这

两个法律体系之间并非完全隔绝ꎬ没有任何联系ꎮ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ꎬ欧洲法

院在欧盟税法与国际税法之间构建起了互动的桥梁ꎮ 首先ꎬ由于欧盟税法采用了国际

税法中的一些概念ꎬ欧洲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可能会参考国际税法对这些概念的解

释ꎮ 如在前文丹麦法院提交欧洲法院进行先行裁决的案件中ꎬ欧洲法院在对«利息

税 /特许权使用费指令»中的“受益所有人”概念进行解释时ꎬ便参考了 ＯＥＣＤ 范本和

注释的规定ꎮ 其次ꎬ欧洲法院在根据欧盟税法对成员国的国内税法进行审查时ꎬ也需

要考虑和尊重国际税法领域的通行做法ꎮ 如在前文的 Ｓｃｈｕｍａｃｋｅｒ 案中ꎬ欧洲法院即

指出“四大自由”在所得税领域适用的特殊性ꎬ并对国际税法中划分居民和非居民的

通行实践给予了尊重ꎮ 最后ꎬ欧洲法院审理的奥地利诉德国案则体现了欧盟税法和国

际税法在争端解决方面的互动ꎬ标志着国际税法争端首次通过欧洲法院进行审理ꎮ

此外ꎬ前文的 Ｍｉｃｕｌａ 案还反映出了欧盟税法与国际投资法之间的张力ꎮ 根据欧

盟国家援助制度ꎬ如果某一欧盟成员国的税收优惠措施被认定为非法国家援助ꎬ则该

援助不能被付诸实施ꎬ已经授予的援助也应当予以返还ꎮ 但是ꎬ欧盟成员国废止税收

优惠措施和追回已经授予的税收优惠的行为却又可能违反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公平与

公正待遇等规则ꎮ 此时ꎬ欧洲法院的判决对于欧盟税法和国际投资法关系的处理便具

有重要的影响ꎮ

(三)欧盟税法的发展离不开欧洲法院与其他欧盟机构之间的相互配合

欧盟治理结构具有多元性ꎬ在机构设置上ꎬ欧盟创立了由立法 /决策机构—议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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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执行机构———司法机构———审计机构构成的“五驾马车”核心治理结构ꎮ① 在

欧盟税法的发展过程中ꎬ尽管欧洲法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ꎬ但应当认识到ꎬ欧洲法院只

是欧盟治理结构中的“一驾马车”ꎬ欧盟税法的发展离不开欧洲法院与其他欧盟机构

之间的相互配合ꎮ 作为司法机构ꎬ欧洲法院具有消极被动性ꎬ在司法程序的启动上需

要遵循“不告不理”原则ꎬ其主要职能是适用欧盟税法规范审理具体的案件ꎬ而无法像

立法机构那样主动制定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规则ꎬ或者像执法机构那样积极主动地开

展执法活动ꎮ 欧盟在直接税领域的协调实践已经表明ꎬ在缺乏充分欧盟机构立法的情

况下ꎬ欧洲法院在适用欧盟基础条约中的抽象规定审理具有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税收案

件时ꎬ往往面临许多困难ꎬ其作出的判决也给各成员国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因此ꎬ

如何更有力地推进直接税领域的协调ꎬ填补欧盟机构在直接税领域的立法空白ꎬ将是

欧盟机构和各成员国在未来面临的一大挑战ꎮ

总之ꎬ欧盟税法作为欧盟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它对加强欧洲共同体的运作和

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等更高层次的目标具有积极意义ꎮ 在欧盟多元治理结构中ꎬ欧

洲法院通过行使自身的管辖权ꎬ在推动欧盟税法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

用ꎮ 同时ꎬ应当认识到ꎬ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法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ꎬ因

此ꎬ欧盟税法的发展离不开欧洲法院与其他欧盟机构之间的相互配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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